附件5

牡丹江市市区D级危险住房解危置换协议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：          
甲方：危房产权人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受理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鉴于甲方D级危险住房存在安全隐患且居住条件较差，甲方向乙方提出解危置换申请。经乙方受理同意，现双方就置换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危房情况：

1.有照住宅房屋建筑面积             平方米。

2.未办理产权证照房屋建筑面积为               

二、解危置换房屋选定情况：

甲方自愿选定解危置换房屋为                 小区        号楼       单元      层     室，建筑面积        ㎡。

三、补差款计算：

1.置换房屋评估总额为     ㎡ x      元/㎡ =            元。

2.危房评估总额为      ㎡ x       元/㎡=            元。

3.危房附属物评估总额为            元。

4.置换房屋评估总额与危房及附属物评估总额差价为        元。

5.选定置换房屋减免10㎡评估单价         元/㎡总额为          元；选定置换房源减免价格后为           元；按（   ）折优惠后甲方应缴纳房屋置换补差款总金额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    元整，（小写）        元。
四、双方约定的其他事项：以受理单位公告“楼房成栋、平房成片，协议签约率达到95%以上”作为《牡丹江市城区D级危险住房解危置换协议》生效条件，本协议交由市城投公司签章确认，甲方交纳补差款，城投公司出具补差款票据，甲方需在3日内向乙方交付危房及房照后，办理新房入住，产权登记等相关事宜。

五、置换房屋的建筑最终以产权测绘部门测绘为准，执行多退少补。

六、其它

七、置换协议生效后，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置换协议约定的义务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起诉讼。

八、本协议一式三份，自城投公司盖章确认之日起生效。

甲方（签字）：　 　　    　　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 

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确认单位（盖章）：   

经办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